
关于报送 2024 年度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高
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市党委网信办、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鲁人社规

〔2021〕1 号）、《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等职称评审有关要求，为做

好 2024 年度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高级职称评审材料报送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

（一）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

织等用人单位从事网络生态建设与治理、网络安全技术研发

与应用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与用人

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均可

按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

网络生态建设与治理方向，主要包括从事网络信息生产、

传播、评论、引导，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应急处置，网络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研判、处置，以及网络文明建设、

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互联网治理法律法规研究、行业标准研

究、成果转化推广等相关工作。

网络安全技术研发与应用方向，主要包括从事网络安全

技术研发、生产、应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



急处置，数据安全治理与防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技术体系规划建设、安全运维、服务保障，以及技术研究、

标准规范编制、成果转化推广等相关工作。

（二）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申报

评审须符合网络安全工程专业的评价标准条件，可不受原职

称资格限制。

（三）外省专业技术人才委托评审的，需向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提交外省省级职称综合管理部门开具的委托评

审函。中央驻鲁单位或外省国有驻鲁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分

公司、办事处等）专业技术人才，如需委托评审，须经有人

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开具委托函，相关程序按照《山东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简化中央驻鲁单位高级职称委

托评审手续的通知》（鲁人社字〔2019〕163 号）规定执行。

（四）省内职称自主评聘单位委托评审的，需向省网络

安全工程职称高级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出具委托评审函。评

审结束后，评委会将书面反馈评审结果。

（五）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离退休人员

不得参加职称评审。

二、申报评审条件及有关政策要求

（一）2024 年度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高级职称申报评审

条件，按照《关于印发〈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初中级职称考



试规定〉和〈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

的通知》（鲁网办发〔2024〕12 号）执行。

（二）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

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

（三）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须完成要求的继续

教育学时。“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将自动从

“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取近 5 年

的继续教育数据。

（四）专业技术人才因工作岗位变动，新旧岗位所对应

的职称不属于同一系列（专业），可以申报改系列（专业）

职称评审。改系列（专业）职称申报，应当在现专业技术岗

位工作一年以上，经单位考核合格并符合网络安全工程专业

的职称评价条件。申报的职称应当与原取得的职称同层级，

当年度不得申报高一级职称。改系列（专业）前后从事专业

技术工作的年限可以累计计算，相关的业绩成果可以作为申

报高一级职称的依据。

（五）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基层人才、援疆援藏

援青人才、东西协作援派人才、取得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人

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工程技术人

才、事业单位创新创业科研人员等有特殊政策的各类人才，

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申报程序和路径



评审材料申报按照个人网上申报、工作单位审核推荐、

主管部门审核、呈报部门复核呈报的程序进行。申报材料经

工作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逐级审核后，由呈报部门报

至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职称高级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省委

网信办人事处，以下简称“高评委办事机构”）审核。

（一）申报人员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

台”（登录方式：1.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服

务大厅—系统快捷入口—山东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

2.https://117.73.253.239:9000/sdzc-web-ui/business/

login/login.html）注册个人账户，依次填写个人信息、上

传证明材料，报工作单位审核。

（二）申报人员所在工作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登

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注册单位账户，

依次逐级建立申报路径接收申报人员材料，并进行审核和逐

级上报。

（三）呈报部门需及时向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职称高级

评审委员会申请申报路径，并要求下级单位依次向上申请申

报路径。往年已经建立申报路径的，无需再建立路径。

四、申报要求及责任

（一）个人申报。职称申报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度。

申报人员应按照要求，通过“职称申报评审系统”据实填写

有关信息、上传证明材料，对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申报人员应一次性上报所有材料，具体填报要求及

注意事项见附件 3。



“职称申报评审系统”严禁上传涉及国家秘密的各类材

料，如确实涉及，可在平台上传单位出具的涉密材料情况说

明，经高评委办事机构审核通过后，再由呈报单位通过机要

或安排专人报送。对违规填报、上传、流转国家秘密的，一

经发现，按照国家、省保密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单位审核推荐。用人单位应当严肃审核推荐程序，

组织专人对申报人员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

有效性进行审核，重点审查申报人员在业绩成果形成、评价、

发表及科研诚信等方面，是否存在品德失范行为。经审核不

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对

拟推荐人员要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

日。经公示无异议的，组织填写“六公开”监督卡，按照职

称评审管理权限推荐上报。推荐 2 人及以上的，用人单位应

进行推荐排序。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按照属地原则可以由

所在地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人事代理

机构推荐上报。自由职业者可以由人事代理机构或者所在社

区、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机构履行审核、公

示、上报等程序。

（三）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个人申报材料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并对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推荐

及公示情况进行把关。审核通过的，将申报材料提交呈报部

门。



（四）呈报部门复核呈报。呈报部门负责对个人申报材

料的规范性、完整性进行复核，经复核合格的，统一呈报高

评委办事机构。有涉密材料的，申报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按

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后，由呈报部门将涉密材料连同其他纸质

材料统一线下报送至高评委办事机构。

（五）严格审核把关。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

要按照各自职责，认真负责、严格审核，对审核情况填写明

确意见，并按要求签字、盖章。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

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

应及时退回申报人，并告知原因。申报人员应及时查看申报

材料的审核情况，并接收退回材料。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予受理：1.不符合评审条件；2.不符合填写规范；3.不按规

定时间、程序报送；4.未经或未按规定进行公示；5.有弄虚

作假行为；6.其他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

（六）补充完善材料。高评委办事机构对不规范、不完

整的申报材料直接退回申报人并告知修改意见，提供一次修

改机会。申报人员应及时查收，并在规定时间内对申报材料

进行修改后再次逐级报送。因申报人员未按时修改、修改不

全面等个人原因影响评审的，后果由申报人员本人承担。

（七）报送纸质材料。经网上审核通过后，呈报部门方

可统一报送有关纸质材料。呈报部门将《申报人员花名册》

（系统生成）、《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系统生成，

A3 纸双面打印，一式 5 份）、《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六

公开”监督卡》等一并上报高评委办事机构。



五、材料报送时间、地点

呈报部门务必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 17 时前，将所有网上

申报材料通过“职称申报评审系统”提交至山东省网络安全

工程职称高级评审委员会，逾期将关闭系统，不再受理申报。

纸质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9 月 29 日 17 时，逾期不再受理。

邮寄的，以邮戳时间为准。

报送地点：济南市市中区经十路 20637 号文博写字楼 213

房间

联系电话：0531—59622101

六、纪律要求

（一）严肃工作纪律。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

要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职称相关政策要求，严肃认真做好本

地区、本部门（单位）申报工作，要对照标准条件，逐条逐

项把好材料审查关，不得放宽标准条件推荐申报。经查实存

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得报送，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二）加强监督检查。用人单位要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

制，将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作为廉洁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主

动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对工作中发现或群众举

报的违规违纪问题要及时认真核查，经查属实的，要严格按

规定予以处理。

（三）强化责任追究。严格实行“谁审核，谁负责”的

管理责任制，相关单位对各环节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妥



善处理解决；对因不负责任导致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追究

有关人员的责任。

七、其他有关事项

（一）《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属个人档案材料，

评审通过后应及时由用人单位存入人事档案。

（二）本次评审收费按照《关于改革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评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638 号）

执行。评审材料经网上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员应按提示要求

进行缴费，过期未缴费的视为自动放弃。

（三）各有关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申报材料的呈报工作，

不接受个人提报材料。

（四）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及国家、省

现行相关政策执行。

附件：1.职称评审相关政策文件名录（部分）

2.职称申报期间咨询电话

3.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

4.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六公开”监督卡

5.破格申报推荐表



中共山东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2 日



附件１

职称评审相关政策文件名录 (部分)

１．«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鲁办发

〔２０１８〕１号)

２．«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职称

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鲁人社规 〔２０２１〕１号)

３．«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程技术领域高

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实施意见»(鲁人

社发 〔２０２０〕１６号)

４．«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技

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鲁人社

字 〔２０２１〕７０号)

５．«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职称服务管

理权限和建立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评审 “直通车”制度的通

知»(鲁人社字 〔２０１９〕１２８号)

６．«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８部门关于贯彻落实人社部发 〔２０１９〕１３７号文件进一步

支持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通知» (鲁人社字

〔２０２０〕２８号)

７．«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部分专业技



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 〔２０２３〕

１１号)

８．«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１３号文件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的通知» (鲁人社

函 〔２０２０〕７２号)

９．«‹关于印发 ‹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初中级职称考试

规定›和 ‹山东省网络安全工程高级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

通知»(鲁网办发 〔２０２４〕１２号)

１０．«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优化职称自主

评聘单位管理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鲁人社字 〔２０２３〕４９号)



附件２

职称申报期间咨询电话

高评委办事机构 ０５３１－５９６２２１０１

济南市 ０５３１－５１７０１３７０

青岛市 ０５３２－８５９１６９５０

淄博市 ０５３３－３１８８１３７

枣庄市 ０６３２－８６８１８８６

东营市 ０５４６－８３８２０７７

烟台市 ０５３５－６７８９２２８

潍坊市 ０５３６－８８７１５９１

济宁市 ０５３７－２９６７２１９

泰安市 ０５３８－６９９８２２８

威海市 ０６３１－５１６６７２７

日照市 ０６３３－５１７８１６３

临沂市 ０５３９－８７２７２３３

德州市 ０５３４－２６８７６１３

聊城市 ０６３５－８２６６２８７

滨州市 ０５４３－３１６２４６０

菏泽市 ０５３０－５３１０２５９



附件 3 

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 

项目名称 网上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基本要求 

每一项须准确、规范填写，所填写的内容均应上传相应的
证明材料。申报时应一次性上报所有材料，一经审核通过
不再受理补报信息。没有对应项的材料可在“上传其他附
件”上传。上传材料按照“时间+内容”的格式命名，如：
“2015 年工程师职称证书”“2010 年本科学历证书”。
同一项附件超过两页的，需将多个页面合并成一个文件上
传，保证上传材料清晰。涉密材料禁止填报、上传申报系
统，如确实涉及，可在系统上传单位出具的涉密材料情况
说明，经审核通过后，涉密材料由呈报单位通过机要或安
排专人报送（报送前提前联系，并注明是否退回）。 
申报系统登录页面有“常见问题”和“下载资料”栏目，
申报人员、各有关单位可查看相关使用说明。 

学历信息 

“全日制学历”指参加全日制教育取得的最高学历。“评
审依据学历”指参评本年度职称所依据的学历。严格按毕
业证书规范填写，并上传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扫描件，以
及学信网证书查询页面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
表。党校学历能够查询的，一并上传查询信息页面。学信
网查询不到的，需提供单位认定材料，如本人确认签字的
档案专项审核《干部任免审批表》。学历证书丢失的，需
上传毕业生登记表原件扫描件（提供复印件的需加盖人事
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现专业技术职

称、职业资格 

现专业技术职称、职业资格应与本人档案一致，需上传证
书、聘书或聘文的原件扫描件。“获得资格时间”按照公
布文件、职称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所注明资格生效时间填
写。“聘任时间及年限”中“聘任时间”填写取得现职称
后第一次受聘现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年限”填写聘任
累计的年限，时间计算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现专业技
术职称通过“改系列”取得的，应先填写现职称信息，再
“新增”改系列前的专业技术职称信息。若无现专业技术
职称的，填写“无”。 



项目名称 网上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申报方式 

申报方式按照实际情况选择。1.选择破格晋升，需上传《破

格申报推荐表》（附件 5）；2.选择改系列评审，需上传

单位出具的改系列情况说明和原《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

原件扫描件；3.选择复合型评审，需上传原《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表》原件扫描件；4.选择高层次人才“直通车”、

高技能人才贯通、“专精特新”举荐申报，需上传满足相

关文件要求的证明材料；5.选择非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到

企事业单位人员，需上传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任职

文件、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备案表等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证

明材料。 

现任（含兼任）

行政职务 

填报正式文件任命的行政职务，并在申报系统中上传正式

任命文件、会议纪要等证明材料。 

任现职以来各

年度考核结果 

填写近 5 个年度考核情况。破格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按照

实际年限填写。需上传年度考核表原件扫描件，或经单位

人事部门审核、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  

继续教育 

学时学分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前，应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继续教育要求，通过“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完成继续教育学时填报认定。填写申报信息时，

“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将自动提取近 5年的继续教育数据。

工作经历 
应与人事档案记录一致；填写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和专业

技术职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任现职以来 

取得的代表性 

成果 

各项内容必须符合标准条件中规定的业绩成果，禁止填报

不符合条件的内容，证明材料需能体现本人姓名。分类填

报，前四种类型每类不超过 3 项，总数不超过 15 项；同

一业绩成果只填报一次，不得重复填报。所填报的业绩成

果取得时间应早于呈报材料截止时间，超期的不予认可。

上传的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名称应与填报的业绩成果名称

完全一致。“等级”按照标准条件确定的规则，填写“国



项目名称 网上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 

任现职以来 

取得的代表性 

成果 

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等。“位次”，按
申报人位次/总人数填报，如 1/1、3/5。“时间”，一般
以证书或文件落款时间为准；论文/著作以发表、出版时
间为准；课题/项目以结题或验收时间为准。 
1.“获奖/表彰”填报：符合标准条件要求的科技奖励、
社科奖励、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网络作品评选及网络安全
类竞赛奖励，上传奖励证书或正式文件扫描件。其中因科
技项目、社科项目、课题获奖的，应一并上传该项目课题
任务书（合同或项目立项公布文件等能体现项目批准机关
的材料）、项目验收证书或结题结项批复等材料。“成果
名称”按照“获奖类型+获奖等次：项目名称”格式填报。
2．“课题/项目”填报：符合标准条件要求的课题项目，
需上传该课题项目计划任务书（合同或项目立项公布文件
等能体现项目批准机关的材料）、项目验收证书或结题结
项批复等材料。 
3.“专利”填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的国家专利，上
传专利证书原件及相关的书面认可材料，类别填写“发明”
“实用新型”。 
4.“论文/著作”填报：发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论
文或公开出版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著作。“成果名称”
的填写，先注明“论文”或“著作”，然后写作品名称，
如“论文：《****》”。“报刊或出版社”栏，填写发表
论文或出版著作的刊物名称或出版社名称，不加书名号。
论文需上传能体现出 CN 刊号、出版日期的期刊封面、目
录（包含出版信息）、论文正文；著作上传封面、图书在
版编目、作者（编委）信息、部分撰写内容正文等。 
5.“其他”填报：符合标准条件要求的其他类业绩成果，
如研发成果、相关报告等，以及其他不能对应类别的代表
性成果，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任现职以来主
要专业技术工
作成绩及表现 

填写取得现专业技术职称后的工作业绩，字数上限为 1200 

字。严禁填报涉密内容。 

其他上传材料 
按照现行职称政策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如事业单位
“双肩挑”人员，需上传《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
批表》原件扫描件。 



项目名称 纸质材料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 

山东省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表 

原件 5 份，由申报人员从系统导出，A3 纸型，双面打印。

评审表中“单位意见”“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呈报

部门意见”栏的负责人签名、盖章、日期等信息要完整齐

全，并填写明确意见。呈报单位按申报人员花名册顺序对

评审表进行排序（正高级和高级分别排序）。 

推荐申报专业

技术职称“六

公开”监督卡 

原件 1 份，用人单位提供，规范填写，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人员 

花名册 

原件 1 份，由呈报单位按单位推荐顺序从系统导出，A4

纸型，单面打印，加盖单位公章。花名册应先按单位排序，

再按用人单位推荐顺序进行编号；评审表顺序、单位推荐

顺序与花名册顺序应完全一致。 

其他纸质材料 
除“正常晋升”申报方式，申报人员需按照政策文件要求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系统内不便上传的其他证明材料。 



附件４

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六公开” 监督卡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专业技术
人员总数

实际参加
推荐的人数

被 推 荐
申报人数

“六公开”
内 容

１、公开专业技术岗位数　４、公开申报人述职

２、公开任职条件　　　　５、公开申报人的评审材料

３、公开推荐办法　　　　６、公开被推荐申报人员名单

如果认为单位做到了上述要求,请在下面栏目中签名

全体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代表

单位人事
部门负责人

单位领导

　　注:１．单位人数少的由全体专业技术人员签名,人数较多的可由下

　　　属二级单位推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签名.
　　２．未签名人员要另外注明原因.
　　３．此卡报相应评审委员会和人事部门各一份.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　



附件 5 

破格申报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学历学位  现从事专业  

现职称及 

取得时间 
 申报级别  

破格方式  申报方向  

专业技术 

方面的 

主要业绩 

 

 

 

 

 

 

 

 

 

 

 

 

 

 

 

 

 

 

 

 

 

 

 

 

 



推荐人 

姓名  
身份 

证号 
 

现职称及 

取得时间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姓名  
身份 

证号 
 

现职称及 

取得时间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推荐理由 

 

 

 

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上级主管

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呈报部门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业绩、推荐理由可根据内容增加篇幅。此推荐表原件 1 份随评审表一同报送。 


